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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的指导意见》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1 月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和投资收益分配情况等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合同和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由 2019 年 10 月 0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报告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第 1 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1、计划名称： 德邦心连心德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计划类型： 固收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计划交易代码 CE1308

4、计划成立日 2019-06-04

5、成立规模 59,810,000.00 份

6、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52,772,030.47 份

7、计划合同存续期 5年

第 2 节 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杜逊：10 年以上证券从业经历。长期从事固定收益、宏观经济和量化投资

等领域的研究和投资相关工作。先后担任自营部门投资经理、资产管理部投资

经理及债券定向专户投资经理。总体投资风格稳健，善于通过宏观面、资金面

和政策面的变动把握债券投资机会，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取超额收益。

二、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0094。报告期内，产

品季度净值增长率为 1.63%。

三、份额变动

报 告 期 初 份 额 总 额 为 59,810,000.00 份 ， 报 告 期 间 申 购 份 额 为

30,612,030.47 份, 报告期间赎回份额为 37,650,000.00 份 ，红利再投资份额

为 0.00 份，报告期末份额总额为 52,772,030.47 份。

四、投资回顾与展望

2019 年四季度债市总体表现平稳，国债收益率先升后降，中债国债总财富

指数上涨 1.38%。信用债受配置需求旺盛的影响，收益率不断下降，中债企业

债总财富指数上涨 1.46%。

展望后市，经济面、政策面和市场环境总体有利于债市的表现，首先资金

面总体宽松，配置刚性需求较高；其次实体经济压力较大；通胀方面，随着生



猪存栏的不断提升，CPI 有望于 2020 年 1 季度达到阶段顶点。

第 3 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资产总净值 53,269,280.43

期末单位净值 1.0094

期末累计净值 1.0346

第 4 节 投资组合报告

一、期末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857,282.22 1.61%

存出保证金 1,142.94 0.00%

债券投资 31,254,780.00 58.5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19,906,500.00 37.31%

应收利息 1,153,465.44 2.16%

其他衍生工具 185,155.34 0.35%

资产类合计 53,358,325.94 100.00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五名证券明细

序号 名称 份额 占净值比例（%）

1 18 正荣 01 100,000 18.86

2 19 句容 02 100,000 18.77

3 华联 04 优 100,000 18.75

4 18 正荣优 100,000 18.62

5 15 禹洲 01 70,000 13.48

三、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五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第 5 节 集合计划费用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人的管理费

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48】%，管理费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础，每日应计

提的管理费的计算公式为：



G＝ E×【0.48】%÷ 365

G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为前一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自计划成立日起, 每日计提, 按季支付。管理费由托管

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于下一季度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计算并自托管账户自动扣划管理费，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

拨指令。如遇托管账户资金余额不足的，托管人可待托管账户有资金时再划

扣。费用自动划扣后，托管人应向管理人告知管理费支付金额及计算方式，管

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二）托管人的托管费

托管费的年费率为【 0.02 】%，托管费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础，每日应

计提的托管费的计算公式为：

H＝ E×【 0.02 】%÷ 365

H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自计划成立日起, 每日计提, 按季支付。托管费由托管

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按照上述计算方式，于下一季度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计算并自托管账户自动扣划托管费，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

拨指令。如遇托管账户资金余额不足的，托管人可待托管账户有资金时再划

扣。费用自动划扣后，托管人应向管理人告知托管费支付金额及计算方式，管

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三）为维护集合计划资产的权利而发生的解决纠纷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等。

（四）证券交易费用、注册登记费用、审计费、第三方服务机构服务费

（如有）。

（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六）银行结算费用、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交易费、转托管费、注

册登记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等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银行结算费用，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交易费、转托管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

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在发生时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

上述计划费用中第（三）至（六）项费用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

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

第 6 节 收益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分红，每 10 份分红 0.25 元。

第 7 节 重大事项情况

报告期内，本产品无重大事项。

第 8 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德邦心连心德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德邦心连心德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3、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4、报告期内德邦心连心德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披露的各项公告；

5、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询方式

1、登载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http://www.tebon.com.cn

2、计划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福山路 500 号 17 楼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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